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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谷崧社會慈善基金會  

財務報表附註  

民國 113 年及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 

（除另註明外，金額以新台幣元為單位）  

 

 一、  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  

  財團法人谷崧社會慈善基金會（以下簡稱本「基金會」）為關懷弱

勢及落實社會責任，以辦理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為目的，於 99 年 3 月 3

日正式登記為財團法人組織。  

 二、  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 

  本財務報表於 114 年 5 月 13 日經董事會通過。  

 三、  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 

 (一 ) 財務報表編制原則  

  本基金會財務報表係依照「財團法人法」、「全國性社會福利財

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」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。  

 (二 ) 會計基礎  

  本基金會對於會計處理採「權責發生基礎」。  

 (三 ) 衡量基礎  

  資產負債之原始衡量，以歷史成本衡量為原則。其後續衡量通

常亦採用歷史成本為衡量基礎，惟亦常結合其他衡量基礎，如公允

價衡量。  

 (四 ) 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 

  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，以及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

資產，或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變現之資產；固定資產

及其他不屬於流動資產之資產為非流動資產。流動負債包括主要為

交易目的而發生之負債，以及須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

之負債，負債不屬於流動負債者為非流動負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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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五 ) 現金及約當現金  

  現金包括不受限制之銀行存款。約當現金係指自投資日起三個

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國庫券、商業本票及銀行承兌匯票等，其帳面價

值近似公允價值。  

 (六 ) 所得稅  

  本基金會依據「所得稅法」及行政院發布之「教育文化公益慈

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」及相關函釋規定，除銷售貨物

或勞務之所得應課徵所得稅外，其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

出，不低於基金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之百分之六十者，其所得

免納所得稅。若本基金會活動之支出未達上述標準，惟經主管機關

查明函請財政部同意者，亦免納所得稅。另本基金會銷售貨物或勞

務之所得，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

關活動之支出時，得將該不足支應部分扣除外，應依法課徵所得稅。

另屬境外來源所得於所得產生地即就源徵收所得稅。  

 (七 ) 收入與支出  

  捐款收入於收到捐款項時認列，其餘收入於符合已實現或已賺

得條件時認列。支出於付款時認列或依權責發生制於發生時當期認

列。  

 四、  重大會計判斷、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 

  本公司所採用之會計政策、估計及基本假設，經本公司管理階層

評估後，並無重大會計判斷、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情形。  

 五、  現   金  

  113年12月31日  112年12月31日 

銀行支票及活期存款    $ 13,051,685    $ 15,494,901 
 

  本基金會成立之基金 30,000,000 元，係銀行定期存款，帳列基金

科目項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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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、  淨   值  

 (一 ) 永久受限淨值  

  113 年 12 月 31 日基金總額為 30,000,000 元。其金額明細如下： 

  金 額 

原始登記基金    $ 30,000,000 

 

  本基金會於 99 年 3 月 3 日經內政部許可，並於 99 年 3 月 3 日

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辦理財產總額登記，登記證號 99 年證財字第三

號，由谷崧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洪煥青先生、張文桐先生及吳

文祥先生共同捐助。  

 (二 ) 未受限淨值  

  113年度  112年度 

年初金額    $ 15,464,901    $ 17,831,727 
加：本年度稅後短絀   (  2,443,216 )   (  2,366,826 ) 
年底金額    $ 13,021,685    $ 15,464,901 
 

 七、  業務支出  

  113年度  112年度 

災害急難救助    $ 195,000    $ 535,800 
孤兒老人救助     180,000     575,672 
身心障礙救助     1,798,764     973,340 
兒童青少年生活救助     411,250     350,000 
獎助學金     36,000     - 
其他捐助     270,000     345,000 
    $ 2,891,014    $ 2,779,812 
 

 八、  所  得  稅  

  本基金會係符合「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

標準」第 2 條第 1 項規定，本年度免納所得稅。  

 九、  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項：無。  

 十、  重大承諾及或有事項  

  本基金會截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尚無其他重大承諾及或有事

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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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重大之期後事項：無。  

十二、董事酬勞與相關資訊  

  113 年度支付執行長之車馬費 120,000 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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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  

財團法人谷崧社會慈善基金會  

功  能  別  費  用  表  

民國 113 年度  

 

費 用 性 質 
業 務 支 出 

行政管理支出 
兒 童 福 利 少 年 福 利 老 人 福 利 身心障礙福利 急 難 救 助 低收入戶補助 清寒學助獎金 其他社會福利 小 計 

用人費用   $ -   $ -   $ -   $ -   $ -   $ -   $ -   $ -   $ -   $ 120,000 

服務費用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22,108 

捐贈費用    214,250    197,000    180,000    1,798,764    195,000    70,000    36,000    200,000    2,891,014    - 

其他費用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2,160 

合  計   $ 214,250   $ 197,000   $ 180,000   $ 1,798,764   $ 195,000   $ 70,000   $ 36,000   $ 200,000   $ 2,891,014   $ 144,268 

 

民國 112 年度  

 

費 用 性 質 
業 務 支 出 

行政管理支出 
兒 童 福 利 少 年 福 利 老 人 福 利 身心障礙福利 急 難 救 助 低收入戶補助 清寒學助獎金 其他社會福利 小 計 

用人費用   $ -   $ -   $ -   $ -   $ -   $ -   $ -   $ -   $ -   $ 120,000 

服務費用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21,890 

捐贈費用    180,000    170,000    575,672    973,340    535,800    145,000    -    200,000    2,779,812    - 

其他費用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-    24 

合  計   $ 180,000   $ 170,000   $ 575,672   $ 973,340   $ 535,800   $ 145,000   $ -   $ 200,000   $ 2,779,812   $ 141,914 

 


